國立成功大學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     學期 輔系及必選修課程抵免申請書
	學生填寫欄

	姓  名
	
	年  級
	
	學  號
	

	電  話
	
	信  箱
	

	輔 系
	學院　　　　　　　　　　系

	項目
	輔系或原修課程(已修課程)
	欲抵免之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數
	
	

	抵免
原因說明
	

	1、 學位學程承辦人
	經____年____月____日課程委員會審查
· 同意抵免本系必選修學分
□不同意抵免
說明：
簽章：

	二、學位學程主任
	· 同意抵免
□不同意抵免
簽章：

	三、 註冊組
	簽章：
	四、教務長
	簽章：


【注意事項】
1. 僅受理輔系規定中，明訂可接受外系相同或相同科目名稱抵免與本學位學程必修課程之申請。
2. 
一張申請表限填一門課程，並檢附該系輔系規定、原修及欲抵免兩門的課程大綱。
3. 請於每學期第三階段選課截止前，逾期申請者不受理抵免。
4. 
抵免科目原則規定為科目名稱、授課內容相同者，並以課程大綱為參考依據。
5. 同課名不同學分互抵原則為「以多抵少」，不可以少抵多。
6. 正本通過後由學生自行保管，於畢業審查時檢附申請單影本於畢業審查表後，遺失恕不補發。
